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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5 年 3 月 3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感謝企業攜手推動「數位平權、跨界開轟」學習資源捐贈 

  公益活動，數位落差已成為影響教育公平的重要關鍵；請 

  教育處盤點本縣偏鄉及資源相對不足學校之數位學習需 

求，主動對接民間資源與公益計畫，積極爭取合作機會， 

並研議後續推動機制，建立長期合作模式，俾協助學生善 

用數位工具於學習場域，發揮加乘效果，縮短城鄉差距。 

主席裁示： 

1. 請秘書長邀集數研處及教育處研議資教中心之業務歸 

屬。 

2. 解除列管。 

(二) 日前一名行動不便的身障朋友，於竹南車站購票，因身障 

優先購票窗口關閉，於其他窗口購票時不慎跌倒，神情無 

助，一名年輕人與另一位熱心婦人主動上前攙扶，陪他回 

到電動車上，這樣的畫面或許平凡，卻讓人動容。為營造 

本縣更具同理與支持的社會氛圍，請民政、教育及社會等 

處，結合民政體系、學校及社區組織，加強友善、共融理 

念宣導，落實以人為本精神，灌輸日常中多一句關心、多 

一次協助，有愛就能無礙，讓苗栗成為一座溫馨的宜居城 

市。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數研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 

                情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本府辦理工程應於規劃及招標階段即先行確認使用需求 

與內裝規格，並儘量與營建工程一併發包，以避免工程完 

工後須再行修改而影響啟用。 

2. 苗16線南岸道路請交工處與頭屋公所協調道路拓寬方案。 

3. 准予備查。 

四、 衛生局報告：為展現本縣推動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成效 

               ，惠請各局處提報 1篇亮點計畫，參加 115 年 

              「臺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評選活 

動，提請審議。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各單位暨附屬機關 115 年 2 月份新 

                聞發稿及見報則數統計表 1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六、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序號 6苑裡國小通學步道拓寬多名騎士撞飛：請教育處督 

促學校要求承包商將水窪處一併改善。 

2. 序號 38 苗栗飯店 5萬住宿費換來「青苔泳池、爛玩具」! 

網友氣炸國旅被搞臭了：請勞青處及文觀局督促業者儘速 

改善，並請衛生局加強稽查。 

3. 餘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無)。 

參、 主席裁示： 

一、 美光新廠即將落腳銅鑼，除了帶來大量高階專業人才之外 

，預期也將帶動苗栗縣整體發展。由於美光銅鑼廠為本縣重 

大投資案件，請環保、稅務、地政、交工、水利、教育等業 

管局處，依權責積極辦理相關審查作業及提報相關 ESG 合作 

計畫，並請工商處統籌跨局處協調及對外窗口，掌握後續執 

行進度 

二、 各鄉鎮市公所近期已陸續召開村里民座談會，針對本縣道路 

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新增罰則ㄧ案，請民政處督促各戶 

政事務所於參加村里民座談會時，向鄉親說明本案之立法緣 

由，並強調初期將以輔導改善為優先，以減輕鄉親的疑慮。 

三、 近日外縣市發生居服員送餐時無人應門卻未即時回報，事後 

發現獨居長者已在屋內身亡之憾事。鑑此，請社會處、長照 

處針對本縣獨居老人關懷及到宅送餐的營養餐飲服務，全面 

檢視並強化異常通報、緊急應變及跨單位橫向聯繫機制，落 

實送餐結合關懷訪視與安全確認，避免類此事件再次發生。    

肆、 散會：下午 2時 30 分。     

                                                                                                                             


